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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广西证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化股份”或“公司”）于 2015 年 3月 1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桂证调查

字 2015001号）。因公司信息披露涉嫌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

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2015年 12月 16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广西监管局 (以下简称“广西证监局”) 下

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编号:桂处罚字[2015]3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柳化股份未按规定披露信息，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一案，已由广西证监局调查完

毕,广西证监局依法拟对公司做出行政处罚。经查明, 柳化股份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

导致 2012 年和 2013 年半年报、年报以及 2014年半年报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具体

情况如下: 

2012 年、2013 年、2014年上半年，柳化股份多次通过公司本部及下属子公司账户，

以银行转账等方式，与柳州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化集团”）、广西柳州

化工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发生金额分别为

413,680,592.24 元、45,000,000元、450,272,451.97 元，构成关联交易。对于以上事

项，柳化股份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程序，未按规定在相应期间内的定期报告中

进行披露，导致 2012 年和 2013年半年报、年报以及 2014年半年报信息披露存在重大

遗漏。 

上述违法事实，有柳化股份定期报告、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材料、柳化股份及相关

子公司会计凭证、柳化集团等关联方会计凭证、相关银行账户流水、当事人询问笔录等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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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证明。 

柳化股份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

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 

对柳化股份的违法行为，柳化股份时任董事长廖能成、时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覃永

强、时任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袁志刚和时任董事兼财务总监黄吉忠是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时任监事会主席庞邦永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

九十三条的规定，广西证监局拟作出以下决定:1.对柳化股份给予警告,并处以 50万元

罚款；2.对廖能成给予警告,并处以 25万元罚款；3.对覃永强、袁志刚给予警告, 并分

别处以 15 万元罚款；4.对黄吉忠给予警告,并处以 10万元罚款；5.对庞邦永给予警告,

并处以 8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第五条之规定,就广西证监局拟实施的处罚决定, 柳化股

份、廖能成、覃永强、袁志刚、黄吉忠、庞邦永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 

公司及相关人员决定放弃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公司将在收到正式的处罚

决定后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8日 


